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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897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马新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2 

 

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

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，提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 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 

预计的业绩：□亏损 □扭亏为盈 □同向上升 √同向下降  

预计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将继续盈利的，应披露以下表格： 

项目 
本报告期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上年同期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变动比例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1,223.77  3,563.50 -65.66% 

二、本期业绩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主要原因为： 

公司与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力股份”）诉讼案

件目前处于一审已判决，二审已开庭未判决阶段。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

《涉及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119）。 

根据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，报告期内，对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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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事项进行单项计提，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，拟计提营业外支出约 1,828.27

万元，对金力股份及其天津子公司所欠货款 390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，影响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,852.38 万元，最终计提金额需经会计师事务所

审计后确定。 

针对上述案件，公司给予高度重视，聘请专业律师团队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

权益，并在与湖北江升新材料有限公司（金力股份全资子公司）同批次产品诉讼

中获得了一审判决天马新材胜诉，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的公正裁决，所欠货款 7.8

万元及利息已收回。公司将坚持初心，在保证下游客户供应高质量产品的前提下

不断升级产线和生产工艺，同时也将积极、合法、合规的主张和维护公司合法权

益，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权益。 

如不考虑上述诉讼事项，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,076.14

万元，同比下降 13.68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

2,580.81 万元，同比下降 16.62%。主要原因：受到下游市场需求变动的影响，产

品销售结构发生变化，一定程度上影响综合毛利率。随着下游消费电子需求平稳

释放，新建产线陆续建成投产，公司将不断优化产品结构，持续推进高端产品的

研发和销售，形成多层次的产品结构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本次业绩预告针对诉讼事项的单项计提尚未得到二审判决结果，若相关事项

在 2023 年度报告披露前存在重大变化，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相关规

定进行修正，可能会对本报告期的非经常性损益产生影响并导致业绩与本公告产

生重大变动。 

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

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，敬请各位投资者关注风险，谨慎投资。 

 

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2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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